颍泉区鼓励支持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暂行办法
为全面推进我区现代农业发展，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提高我区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设施化、产业化、组织化水平，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1. 支持土地规模经营。凡在本区域内连片流转规模经营土地100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大户，签订流转合同3年以上，流转期内每年每亩按30元予以补助；连片流转规模经营土地500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大户，流转期内每年每亩按40元标准补助；连片流转规模经营土地1000亩以上（含本数）的种植大户，流转期内每年每亩按50元标准补助。当年新增连片流转规模经营土地100亩以上，按每亩30元标准一次性奖励给流转土地所在村（居）委会。
2. 支持发展设施农业。扶持发展设施农业的棚室建设，对当年新建发展现代农业有固定水泥基础、可长期使用5年以上的钢构大棚、温室。集中连片面积50亩以上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0亩以上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3、支持发展蔬菜产业。（1）对当年连片种植季节性菜地，设施连片种植50亩以上奖励2万元，100亩以上奖励5万元，200亩以上奖励15万元；露地连片种植50亩以上奖励1万元，100亩以上的奖励3万元，200亩以上的奖励7万元。（2） 对当年连片种植的专业性菜地，设施连片种植50亩以上的奖励5万元，100亩以上的奖励12万元，200亩以上的奖励25万元；露地连片种植50亩以上奖励2万元，100亩以上的奖励5万元，200亩以上的奖励12万元。
4. 支持中药材、食用菌规模发展。（1）中药材连片种植100亩以上，一次性奖补1万元，300亩以上一次性奖补3万元  ；500亩以上一次性奖补5万元；（2）食用菌对年投料100吨以上，连片栽培面积5亩以上的每年奖补3万元，对年投料300吨以上，连片栽培面积10亩以上的每年奖补5万元，连片栽培30亩以上的每年奖补10万。
5．支持发展特色林业生产。对当年新建经果林、苗木、花卉连片面积100亩以上一次性奖励5万元，200亩以上一次性奖励15万元，300亩以上按《关于印发颍泉区造林绿化财政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泉政秘[2014]6号）文件执行。
6. 支持草莓产业发展。当年草莓种植5000亩以上的镇（办、园区），区财政每年拿出6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用于发展规模经营和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引进推广。
7. 支持发展水产养殖业。对持有水面养殖使用证的，水、电路三通，每10-20亩配有一台增氧机，养殖各项措施及投入品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养殖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连片养殖面积30亩以上一次性奖励2万元；连片养殖面积达50亩以上，一次性奖励3万元。
8. 支持畜禽产业发展。区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区畜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小区予以补助。同时，对常年饲养能繁母牛母羊的养殖大户进行奖补，当年新增能繁母牛20头以上的每头奖补300元，30头以上的每头奖补400元，50头以上的每头奖补600元；当年新增能繁母羊50只以上的每只奖补50元，100只以上每只奖补80元，200只以上每只奖补100元。本年度新建或改扩建标准牛、羊舍在600平方米以上的，牛按20元/平方米、羊按30元/平方米给予奖补。
9. 支持农民组织化建设。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从2015年开始，开展区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评选，每年各评选10个区级示范合作社、10个区级示范家庭农场（不重复评选），评选依据区农委制定的区级示范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评选办法。被评为区级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的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被评为市级示范合作社或市级家庭农场一次性奖励2万元。被评为省级示范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一次性奖励3万元。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一次性奖励5万元。
10.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从2015年开始，开展区级龙头企业评选，每年评选10家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重复评选），评选依据区农委制定的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选办法。被评为区级龙头企业一次性奖励1万元，被评为市级龙头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被评为省级龙头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被评为国家级龙头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于实现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农业企业，区政府将采取“一事一议”给予奖补兑现。
11. 支持粮油高产创建示范和新品种培育基地。承担国家或省级小麦、玉米、大豆高产创建示范片的项目单位，通过国家或省验收的，区财政分别给予5万元和3万元的奖励。对创建粮食作物新品种培育基地，每年扶持5万元；小麦高产攻关整建制超千斤的镇办、园区奖励3万元；各镇办、园区小麦高产攻关核心示范片规模达500亩，现场实测实收单产突破600公斤奖励2万元，单产突破全省小麦纪录的奖励10万元。
12. 支持名优农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新通过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4万元、6万元、20万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的农产品经工商部门进行商标注册有品牌商标的一次性奖励0.1万元，同时，对获得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施农业产业发展项目时优先安排；优先推荐参加市级以上示范单位评比表彰。
13. 支持特色农业发展。为促进我区农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开展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和示范镇办（园区）评选，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依据区农委制定的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评选办法。被评为区级“一村一品”示范村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被评为示范镇办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14. 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业的发展。为鼓励我区农产品冷链物流业的发展，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建冷库面积达100平方米以上、存量50吨以上并配备专用车辆1台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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